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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在这个可以说服但不能强迫主权国家正确行事的世界里，如何促进全世界对人权准则的普

遍尊重是国际事务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数十年来，国际社会已建立了以视个人人格尊严

为中心的普遍准则为坚实基础的机制。为使这一概念拥有实际意义，各国采纳了多种条

约，其中界定了各种政治、民事、经济、社会和群体权利的范围与内容。各国同意规管和

限制国家侵犯这些权利的权力，并建立了各种工具来监测国家如何行使责任，如何实时协

助、引导和要求对这类权利进行保护。建立这一机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成就之

一。 
 
而本世纪关键的人权挑战就是如何确保该机制有效运转，庇护需要受到保护、免受歧视、

虐待和暴力的个人。为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提出并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人权的

国际促进和保护方面，国家层面应该如何行动才有成效？本报告力求为这一问题寻找答

案，因为其与联合国人权体系中的“特别程序”，亦即受政府委托、报告国家尊重人权的

实际情况的独立专家有相连关系。 
 
报告完成之时，主论坛成员国已经确定讨论这些问题，而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继续

面临密切监视。出于各种原因（最主要是人权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人权理事会已成为保

卫国家内部名誉和国际名誉的战场。本报告并未试图在人权理事会进入五年评估之时评价

其相关利弊，而旨在评价该理事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希望有助于联合国和全球各国更

加客观公正地评估在促进人权方面有所成效的行动。 
 
研究成果 
  
经过数月研究、访谈和实地访问，受益于专家顾问团提供的信息，报告令人信服地描绘了

这一独特机制。研究发现： 
  

 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是人权催化剂，有助于将抽象准则转化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变

革。由于他们的联合国委任的独立专家身份，制定国际人权规范内容时多数特别程

序都起到了、并继续起到关键作用，帮助国家遵守这些规范，并且影响国家的行为

方式，为数百万人造福。 
 

 国家层面与特别程序合作不足是他们工作中的主要障碍。不接受访问请求、不响应

指控、不遵从他们的建议，以及恶意攻击他们的工作，这些是需要注意的最明显、

最广泛的问题。 
 特别程序还受到其他大量挑战的阻碍，包括资源不足和培训不足，当地环境对他们

的工作理解不足，缺乏系统流程跟进他们的建议等等。 
 尽管存在这些阻碍，特别程序机制仍然是国际人权体系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应该进

一步加强，国际社会应进一步提供支持。 
 国别访问被视为独立专家最有效的影响工具。他们执行任务时随身携带蓝色联合国

旗帜，并精心准备极具政治技巧的意见，可以直接引导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媒

体和政客加强对重要、敏感人权问题的重视。 
 国别访问对人权卫士而言尤为重要，因为这有助于他们推进人权意识、引领受害者



参与人权活动、吁请对问题和补救的注意，并影响人权方面的国家行为和国际行

为。 
 国别访问可以从各个方面积极影响政府行为： 

 
o 优待和释放政治犯与政治记者 
o 制定新的法律和政策，保护移民和境内流亡人士 
o 罢免和检举被控虐待的军队官员和政府官员 
o 监视监狱，预防私刑 
o 扩展卫生教育和服务资源 
o 出台法律，应对国内妇幼暴力问题，包括受害者和目击者保护措施 
o 通过非议合法化保护言论自由。 

 
  

 促进国家积极配合国别访问的主要因素为： 
 

o 联合国的信誉和道德力量 
o 访问时间，因为这与一国的政治发展情况密切相关 
o 专家调查和建议的质量与具体性 
o 政府与专家合作的意愿和能力 
o 当地非政府组织及时有效地阐述苦衷的能力，以及后续推进人权意识的能

力 
o 媒体报告访问和跟踪成效的自由与能力 
o 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准备工作和跟进活动中支持独立专家的能力。 

 
 

 特别程序向政府传达人权问题指控的书面指称信函对国家行为有少许影响，但总体

而言效果不佳。 
 对 17 位任务负责人在 5 年间向 174 个国家发出的近 9000 份指称信函进行的分析表

明，58% 没有得到政府响应，或没有实质响应，18% 的响应中，政府以各种途径

采取行动解决基本指控，而 21% 的响应驳回了指控，并且未提供任何表示对基本

指控进行了调查的证据。 
 另一方面，欧美国家在响应指控方面的评分比亚非国家要高。同样，民主国家的积

极响应率比非民主国家要高得多，无响应比率则低得多。 
 如果缺乏体制化的机制，未能对独立专家的建议进行跟进，则国别访问的效力会受

到负面影响。 
 
建议 
  
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和相关发现，以及来自项目专家顾问组的支持，报告针对加强特别程序

机制提出了以下建议： 
 

 尽管独立专家遴选流程已有所改进，但如果遴选流程中合格候选人范围更广，受到

成员国的政治干预更少，则遴选流程会更加完善。 
 各国应发出长期邀请，迅速响应访问请求，接受此类访问的标准受访范围，并从实

质上对所有交流进行及时响应，从而履行各自的义务。 
 应长期就国家与独立专家的合作情况制作公开记录，包括建立记录所有交流的数据



库。选举人权委员会成员和决定对各国的资源分配与技术支持时，应以此公开记录

为依据。 
 特别程序应投入更多时间筹备国别访问，更均衡地展示研究结果，提出更具体、更

实用的建议，并更谨慎地挑选访问国，从而改善自己的工作方法。 
 应采取一系列跟进措施强化这一机制的影响，如：各国定期提交进度报告、更好地

协调特别程序与其工作人员、定期跟进访问、将建议纳入联合国国家团队工作计

划、加大民间团体和媒体的监察与报告力度。 
 根据特别程序将普遍规范转换为国家改善实践的工作量和质量，各国和联合国体系

应为特别程序增加资源，持续减少指定款项，并为资金进行导向，从而支持实施专

家建议。 
 为支持进一步专业化和提升效力，有必要对特别程序进行全新培训和改良培训，尤

其是由前任务负责人进行的培训和外交与沟通技能的培养。 
 各国必须避免滥用《特别程序行为守则》骚扰独立专家，并需在发生此类行为时进

行谴责。对不当行为的投诉应提交至特别程序协调委员会，委员会应将处理指控所

采取的措施告知理事会。 
 联合国体系应投入更多努力，将特别程序的工作与联合国的活动、项目和工作计划

整合，并寻找将他们的建议与优先拨款联系起来的途径。 


